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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高新旅游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象山路、罗家湾路交叉口南环境

整治工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19年 7月 6日，苏州高新旅游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规定，组织公司相关人员、项目竣工验收调查表编制单

位（苏州市环科环保技术发展有限公司）、环评报告编制单位江苏宏宇环境科技

有限公司、验收监测单位谱尼测试集团江苏有限公司的代表以及邀请的三位专家

组成验收工作组（验收工作组名单附后），其中，由苏州高新旅游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担任验收工作组组长，对象山路、罗家湾路交叉口南环境整治工程建设项目

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

验收工作组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生态影响类）、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高新区环保局的审批意见(苏新环项

[2016]125号)等要求，开展了该项目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审阅了由苏州市

环科环保技术发展有限公司编制的《苏州高新旅游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象山路、罗

家湾路交叉口南环境整治工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表》，检查了项目

现场，经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苏州高新旅游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名苏州乐园发展有限公司，2017年 11月

完成更名手续的办理。

项目建设地点：苏州高新区象山路南、罗家湾路东、白鹤山以北

项目性质：新建项目

建设内容、规模：项目对宕口进行整治，重新复绿，并对现状树林进行梳理

整治，形成一个连续有机的整体，可以改善生态环境，也为周边市民游客新添了

短暂休憩的地方，主要包括滨水观赏区、自然静谧区、精致花镜区、密林涵养区

和保留林地区等。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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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3月，苏州高新旅游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委托江苏宏宇环境科技有限

公司编制了《苏州乐园发展有限公司象山路、罗家湾路交叉口南环境整治工程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16年 4月 18日，苏州高新区环保局下发了《关于

对苏州乐园发展有限公司象山路、罗家湾路交叉口南环境整治工程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苏新环项[2016]125号）。本项目工程于 2016年 5月

开始施工，2018年 12月工程基本完工。苏州高新旅游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3月委托谱尼测试集团江苏有限公司对该项目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谱

尼测试集团江苏有限公司于 2019年 4月 16日~4月 17日实施了验收监测，苏州

市环科环保技术发展有限公司于 2019年 5月编制了《苏州高新旅游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象山路、罗家湾路交叉口南环境整治工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

表》（以下简称“《验收调查表》”）。

根据《验收调查表》，项目自 2016年 5月开始建设至竣工整个过程中无违

法或处罚记录等。

（三）投资情况

项目总投资概算 25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2500万元，占 100%。本次验收

实际投资 2500万元，环保投资 2500万元，占 100%。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对项目废水、噪声进行验收；固废属于预验收。

本次是对苏州高新旅游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象山路、罗家湾路交叉口南环境整

治工程建设项目进行验收，验收范围为象山路、罗家湾路交叉口南环境整治工程

整体验收。

二、工程变动情况

对照原环评中的建设内容，基本与环评一致，无变动，未新增用地，也未新

增产污。

三、环境保护设施落实情况

（一）废水

项目施工期产生的废水主要为施工废水与生活污水，施工人员利用周边区域

配套的卫生设施，使施工期生活污水能够通过市政污水管网接管，施工废水经沉

淀预处理后回用，不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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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运期项目产生的废水主要为工作人员和游客的生活污水，经市政管网进入

白荡污水处理厂处理。

（二）废气

项目施工期产生的废气主要为施工扬尘，施工机械设备、车辆的燃油废气，

施工扬尘采用定期洒水、合理布置营地，运输泥沙使用封闭式车辆等方式减少扬

尘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施工机械及车辆产生的燃油废气，其产生量较小，属间断性、分散性排放。

在加强施工机械管理和合理安排调度作业的前提下，燃油废气排放量较小，对工

程建设环境空气质量基本无影响。

项目运营期无废气产生及排放。

（三）噪声

施工期该项目噪声源主要为施工机械噪声，通过采用低噪声设备，加强施工

管理，合理布局和使用施工机械，妥善安排作业时间，降低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

响。

营运期项目噪声源主要为游客人群活动噪声，针对本项目各种活动都在户外

进行的特点，活动噪声防治措施主要是加强活动噪声管理，加密、加宽场地边界

处绿化隔离带，可满足《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1类标

准要求。

（四）固体废物

施工期项目产生的固废主要为施工人员的生活垃圾、建筑垃圾等。生活垃圾

经收集后委托环卫部门清运处理，建筑垃圾由施工单位向有关部门申请后运往指

定地点处置。

营运期项目产生的固废主要为工作人员及游客的生活垃圾。收集后委托环卫

部门清运处理。

（五）生态

施工期结束后及时完成了临时用地的生态修复，及时复土、压实、绿化，避

免了水土流失。

营运期：项目实施后增加了项目区的绿地面积，提升项目区的整体景观，对

区域环境起到明显的改善作用。同时在项目区建设栈道及亭子，丰富了周边的生

态环境，增加景观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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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谱尼测试集团江苏有限公司于 2019年 4月 16日~4月 17日对项目进行了验

收监测。

（一）废水

根据验收监测结果：验收监测期间，生活污水的污染物浓度符合白荡污水处

理厂的接管标准。

（二）废气

项目运营期无废气产生。

（三）厂界噪声

根据验收监测结果：验收监测期间，项目场界的昼、夜噪声达到《社会生活

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表 1中的 1类标准限值要求；敏感点（万科

遇见山）能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标准要求。

（四）固废

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固废是工作人员和游客的生活垃圾，项目区域内设有垃圾

桶，收集后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

五、项目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项目营运期会有工作人员及游客的生活废水产生，经市政管网进入白荡污水

处理厂处理，对周边水环境不产生影响；项目无废气产生，对周围环境不产生影

响，不改变周围大气环境质量的功能类别；项目场界环境达到《社会生活环境噪

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表 1中的 1类标准，敏感点（万科遇见山）能满足

《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2类标准要求，不影响所在地声环境质量；

项目营运期工作人员及游客产生的生活垃圾，委托环卫部门定期清运，不会对外

环境造成影响。

六、验收结论

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中相关规定与要求，验收工作

组建议苏州高新旅游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象山路、罗家湾路交叉口南环境整治工程

建设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可以投入正常运行。

项目的固废污染防治内容仅供高新区环保局进行该项目的固废污染防治设

施专项验收时参考。

七、后续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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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完善项目验收内容。

（二）按照相关要求及时进行公示。

八、验收人员信息

验收工作组人员名单附后。

苏州高新旅游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9年 7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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